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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郑州师范学院委员会文件 
 

郑师院党〔2016〕87 号 

★ 
 
 

中共郑州师范学院委员会 

“党员活动日”方案 
 

为继续深入推进我校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，切实增强全体

党员身份意识和党性观念，推动党的基层组织生活常态化、规范

化、制度化，根据“郑组[2016]44 号”《关于在全市推行“党员

活动日”制度的意见》，学校党委决定在全校基层党组织中全面

推行党员活动日制度，并制定方案如下： 

一、建立党员活动日制度的目的意义 

通过建立党员活动日制度，严格党员管理，严肃党的组织生

活，严密党的组织体系，实现党内活动规范有序，常态常效，推

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，为学校发展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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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党员活动日的组织形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、参加对象。全校各级党组织中的全体党员。根据活动主

题，可吸收入党积极分子、党员发展对象、流动党员等参加。 

2、活动日时间和活动方式。以党支部为单位，每月确定一

天为党员活动日，由党总支向学校党委组织部备案。开展活动以

支部为单位组织，党委组织部会同各党总支督查。 

三、 党员活动日的主要内容 

1、集中交纳党费 

党员主动按月足额交纳党费，是党员的应尽义务。各级党组

织要组织党员在活动日当天，按照“郑师院党[2016]82 号”《党

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的实施办法》查验交纳情况、交齐党费，切

实增强党员身份意识，提高交纳党费的政治自觉。 

2、组织集中教育 

一是党性观念教育。组织党员围绕当前党的重大活动、党在

新时期的各项路线、方针、政策等内容开展学习、讨论。二是思

想政治教育。组织党员开展思想汇报、过“政治生日”、重温入

党誓词等活动，切实增强党员身份意识，提升思想境界。三是能

力素质教育。立足党员岗位实际，通过组织收看电教片、举办知

识讲座、开展专业技能培训等方式，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履职尽责、

争当先进的能力。四是廉政文化教育。通过组织党员参观廉政教

育基地、红色教育基地等形式，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廉洁自律意

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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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开展为民服务 

各党组织要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和师生群众的需求，组织党员

积极开展便民利民、扶贫帮困、治安维稳、文体娱乐、环境保护、

信息咨询、家政服务、送学送医、就业创业、法律援助等各类志

愿服务活动。要多渠道探索，采取认领“微心愿”、结对帮带、

承诺践诺等方式，畅通党员联系服务途径。要突出专业特点，结

合自身实际，创设载体，针对性开展服务活动，确保为民服务活

动扎实有效。  

4、落实“三会一课” 

按照“郑师院党[2016]75 号”《基层党组织“三会一课”

制度》规定，把 “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、支部委员会、党小

组会，按时上好党课”，与党员活动日制度结合起来，一同计划，

一并安排，实现“三会一课”与党员活动日有机融合，协调推进。 

5、完善“三定一创”工作机制 

要把党员活动日开展情况作为“三定一创”活动和考核的重

要内容，通过活动日，使“三定一创”这一加强我校基层党建工

作责任制的有效载体，内容不断丰富、形式不断创新、机制不断

完善。 

各党组织在以上活动主题的基础上，根据本单位党员数量、

结构及岗位特点，结合中心工作，自主设计反映党员愿望、贴近

群众需求、富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其他活动主题；要把党员活动

日制度与本单位开展的组织生活等有机结合，不断丰富党员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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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内容，提升党员活动日实效。  

四、 活动要求 

1、强化责任，扎实推动 

学校党委组织部负责抓好全校“党员活动日”制度的落实，

各党总支、党支部要加强领导指导，精心谋划部署，结合自身实

际，认真研究活动内容，制定和报备本级党员活动日方案，做到

年度有计划、季度有主题、每月有安排。 

2、领导带头，率先垂范 

推行“党员活动日”制度，是推动党的组织生活常态化的重

要举措，各级党组织负责人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，强化组织领导。

党员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党员身份带头参加党员活动日活动，带头

参加政治理论学习，带头参加组织生活，带头深入基层联系群众，

以身作则，以上率下。 

3、加强宣传，营造氛围 

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运用报刊、宣传栏及校园网、微信等媒介，

加大对党员活动日的宣传力度，把实施“党员活动日”的过程转

化为统一思想、提高认识的过程，转化为增强党性、塑造形象的

过程，转化为服务师生群众、推动学校发展的过程，在全校上下

营造良好的活动氛围。 

4、督查考评，跟踪问效 

学校党委将采取多种方式，对各单位党员活动日情况进行督

导，并将结果纳入“书记抓党建”等党建目标考核内容。根据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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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情况建立定期通报、考评奖惩等机制，督促党员活动日制度有

效落实。要把党员活动日组织情况、党员参加活动日活动与民主

评议党组织、民主评议党员、“三定一创”考评、评优评先等工

作有机结合。对组织不力的党组织负责人、长期无故不参加活动

的党员，要给予组织处理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郑州师范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2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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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送：各党总支、各支部                  抄送：郑州市委组织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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